
立法會 CB(2)188/03-04(01)號文件

《 2003 年建造業徵款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當局就條例草案委員會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

目的

本文件載述當局就條例草案委員會在本年十月十七日會議上所提

事項作出的回應。

背景

2 . 會上，議員要求當局：

( a )  藉教育統籌局局長於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致辭的機會，
考慮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在其演辭中，承諾建造業訓練局 (建訓
局 )用以釐定機電工程技能測試費用的收費原則，會與建造業
技能測試費用的收費原則相同；

( b )  就建議修訂建訓局委員會的組成一事 (即建議修訂《工業訓練
(建造業 )條例》第 7(1 ) ( e )及 ( f )條的內容 )，諮詢香港工程師學
會；

( c )  審視《工業訓練 (建造業 )條例》擬議附表 1 第 2 段的草擬本，
務求更明確地反映政策原意；以及

( d )  回應條例草案委員會法律顧問在本年十月六日致當局一信中
提出的事項。

建訓局採用的收費原則

3 . 建訓 局自一 九七五 年成立 以來， 其運作 經費一 直來自 建造業 徵

款，政府沒有提供資助。由於建訓局的經費源自業界，所以該局在釐

定訓練課程及技能測試費用方面，有絕對自主權。因此，政府不能承



諾，機電工程技能測試費用的收費原則必定與建造業技能測試費用的

收費原則相同。

4 . 目前，由建訓局管理的建造業技能測試的費用，有很大部分是獲

得資助的，所徵收的款額只屬材料成本而已。建訓局表示，該局很可

能把同樣的收費原則應用於機電工程技能測試，但由於實際的測試內

容目前仍未落實，所以暫時未能敲定有關費用的款額。

諮詢香港工程師學會

5 . 請議員備悉，香港工程師學會有兩名代表出任建訓局委員會委員

的因由，可追溯至一九七五年。當時，建訓局委員會由 13 名代表組成，
包括英國結構工程師學會 (香港分會 )及香港工程協會各一名代表。一九
七五年十二月，當局制定《香港工程師學會條例》 (第 1105 章 )，條例
第 6 條訂明多項規定，其中一項是香港工程師學會繼承香港工程協會
的一切權利。一九七八年六月，英國結構工程師學會 (香港分會 )併入香
港工程師學會，成為香港工程師學會屬下的結構工程部。為反映這些

改變，當局於一九八二年修訂《工業訓練 (建造業 )條例》第 7(1 ) (e )及
( f )條。自此以後，香港工程師學會便在建訓局委員會中佔兩個席位。

6 . 鑑於有需要加強建訓局開辦的課程的範圍及內容，建造業檢討委

員會提議檢討建訓局委員會的組成，務求成員比例均衡而恰當，可應

付所增加的職責。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其後成立建築工人技能發展

工作小組，該工作小組建議，為達到以上目的，應委任一名機電工程

承建商的代表加入建訓局委員會。此外，有見於其他兩個專業團體 (香
港 建 築 師 學 會 及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)各 只 獲 分 配 一 個 建 訓 局 委 員 會 席
位，工作小組又建議，香港工程師學會所獲分配的席位應由兩個減為

一個。這個方案於二零零二年五月獲建訓局委員會全體成員，包括香

港工程師學會的兩名代表，一致贊成。

擬議附表 1 第 2 段的草擬本

7 . 一名議員要求當局審視《工業訓練 (建造業 )條例》擬議附表 1 第 2
段的草擬本，務求更明確地反映政策原意。在上次會議期間，與會者

提出，擬議附表 1 第 2 段在確定哪些“設計、提供意見及顧問工作＂
屬建造工程方面，用了“附帶於＂一詞，與會者就此作出討論。當局



解釋，某事物“附帶於＂另一事物，是指該事物的重要性次於另一事

物，因而該另一事物更為值得重視或更為重要。應用於該段的文意，

如任何“設計、提供意見及顧問工作＂構成某建造合約的主要部分，

或如僱主 (按第 2(1 )條的定義 )與為他進行該類工程的人士之間已訂立
另一份合約，則該等工程不能視為“附帶於＂建造工程。在現階段，

當局認為，該段的內容能反映出政策原意。

回應法律顧問提出的事項

8 . 我們會函覆草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，回應她在本年十月六日致當

局一信中提出的事項。我們會把覆函副本另行送交各議員參閱。

教育統籌局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


